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097号
罪犯高洪军，男，1986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肇东市。
2025年3月19日黑龙江省肇东市人民法院作出（2025）黑1282刑初49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高洪军犯强制猥亵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刑期自2024年12月5日起至2026年8月20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5年5月30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服刑改造，2025年6月20日调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生产劳动中担任穿绳工劳役，能够认真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5年7月至2026年2月获得考核积分716.4分，给予1次表扬，剩余积分116.4分，其中年考核分716.4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高洪军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二个月十五天。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附：罪犯高洪军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102号
罪犯郭涛生，男，1996年10月6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吉安市安福县。
2022年1月4日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人民法院作出（2021）黑0604刑初493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郭涛生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 000元。责令共同退赔各被害人共计人民币2 366 675.58元。刑期自2022年1月29日起至2028年1月28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刑期变动情况：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8月13日作出（2024）黑11刑更738号刑事裁定，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刑期自2022年1月29日起至2027年5月28日止。
该犯于2022年2月17日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2年5月13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劳役，能够认真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4年4月至2026年2月获得考核积分2324分,给予2次表扬，1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524分，其中年考核分1219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郭涛生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附：罪犯郭涛生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101号
罪犯赖金骏，男，2003年2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罗定市。
2023年10月20日黑龙江省克山县人民法院作出（2023）黑0229刑初41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赖金骏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违法所得1,680元，依法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3年3月20日起至2027年5月16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3年11月16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服刑改造，2023年12月14日调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劳役，能够认真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4年1月至2026年2月获得考核积分2593.2分,给予4次表扬，剩余积分193.2分，其中年考核分1228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赖金骏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九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附：罪犯赖金骏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098号
罪犯刘志斌，男，1984年4月5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保定市。
2024年12月6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人民法院作出（2024）黑0103刑初480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刘志斌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刑期自2024年1月31日起至2026年7月30日止。被告人刘志斌不服，提出上诉，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5年4月1日做出（2025）黑01刑终133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该犯于2025年5月27日入黑龙江省新建监狱入监集训监区服刑改造，2025年6月19日调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劳役，能够认真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5年7月至2026年2月获得考核积分724分,给予1次表扬，剩余积分124分，其中年考核分724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刘志斌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二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附：罪犯刘志斌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106号
罪犯王昆，男，1981年6月29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海伦市。
2014年12月15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三中刑初字第00590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王昆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刑期自2013年11月24日起至2028年11月23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刑期变动情况：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15日作出（2019）黑11刑更511号刑事裁定，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于2022年8月24日作出（2022）黑11刑更215号刑事裁定，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九个月；于2024年8月13日作出（2024）黑11刑更741号刑事裁定，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变。现刑期自2013年11月24日起至2026年10月8日止。
该犯于2015年1月7日入北京市天河监狱外地罪犯遣送处十二分监区服刑改造，2015年5月20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生产劳动中担任运料员劳役，能够认真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4年4月至2026年2月获得考核积分2340分，给予3次表扬，剩余积分540分，其中年考核分1224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王昆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十五天。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附：罪犯王昆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099号
罪犯谢天成，男，1999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岑溪市。
2024年7月19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人民法院作出（2024）黑0110刑初384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谢天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3,000元。刑期自2024年2月27日起至2027年2月26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4年8月13日入黑龙江省新建监狱入监集训监区服刑改造，2024年9月5日调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劳役，能够认真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4年10月至2026年2月获得考核积分1686.8分,给予2次表扬，剩余积分486.8分，其中年考核分1218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谢天成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附：罪犯谢天成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104号
罪犯阳贵龙，男，1988年9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临桂县。
2022年6月22日黑龙江省依安县人民法院作出（2021）黑0223刑初27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阳贵龙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财产100,000元；被告人阳贵龙违法所得44,000元，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刑期自2020年10月29日起至2035年10月26日止。被告人阳贵龙不服，提出上诉，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10月19日作出（2022）黑02刑终200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刑期变动情况：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5年10月29日作出（2025）黑11刑更846号刑事裁定，对该犯不予减刑。
该犯于2023年4月4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3年5月9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劳役，能够认真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3年6月至2026年2月获得考核积分3344.4分,给予5次表扬，剩余积分344.4分，其中年考核分1220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阳贵龙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附：罪犯阳贵龙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103号
罪犯易开礼，男，1986年2月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广汉市。
2019年8月2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黑02刑初6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易开礼犯贩卖、运输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刑期自2017年6月1日起至2027年5月31日止。同案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3日作出（2019）黑刑终203号刑事裁定，准许上诉人撤回上诉。
该犯于2020年1月16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0年6月1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劳役，能够认真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0年4月至2026年2月获得考核积分7064分,给予7次表扬，4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464分，其中年考核分1228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易开礼予以减去有期徒八个月十五天。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附：罪犯易开礼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100号
罪犯尹吉昌，男，2005年6月26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逊克县。
2024年9月26日黑龙江省逊克县人民法院作出（2024）黑1123刑初61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尹吉昌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四个月。刑期自2024年3月3日起至2027年7月2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4年12月24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服刑改造，2025年1月16日调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劳役，能够认真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5年2月至2026年2月获得考核积分1232分,给予2次表扬，剩余积分32分，其中年考核分1216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尹吉昌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附：罪犯尹吉昌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105号
罪犯余方虎，男，1989年7月1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
2019年12月16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黑01刑初66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余方虎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500,000元。刑期自2018年7月26日起至2033年7月25日止。被告人余方虎等人不服，提出上诉。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1月16日作出（2020）黑刑终141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刑期变动情况：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17日作出（2023）黑11刑更851号刑事裁定，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十五天。现刑期自2018年7月26日起至2033年2月10日止。
该犯于2021年3月5日入黑龙江省哈尔滨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1年3月30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生产劳动中担任裁剪工劳役，能够认真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3年7月至2026年2月获得考核积分3219分,给予3次表扬，2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219分，其中年考核分1205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余方虎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附：罪犯余方虎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107号
罪犯张闯，男，1993年3月10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大庆市萨尔图区。
2019年5月29日黑龙江省大庆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黑0691刑初38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张闯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50 000元；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 000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 000元，责令同案被告人共同退赔各被害人人民币185 000元；扣押车牌号为黑E5H008大众牌高尔夫汽车，依法没收；查封大庆市龙凤区世纪唐人中心3-2-101室返还被害人。刑期自2018年5月16日起至2030年5月15日止。被告人张闯不服，提出上诉。黑龙江省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月21日作出（2019）黑06刑终220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刑期变动情况：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4月26日作出（2024）黑11刑更318号刑事裁定，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现刑期自2018年5月16日起至2029年10月15日止。
该犯于2020年7月23日入黑龙江省呼兰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0年9月9日入黑龙江省松滨监狱服刑改造，2023年11月24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劳役，能够认真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4年1月至2026年2月获得考核积分2620分,给予3次表扬，物质奖励1次，剩余积分220分，其中年考核分1220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张闯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附：罪犯张闯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 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165号
罪犯王冲,男，1991年2月27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青冈县。
2022年1月13日黑龙江省大庆市萨尔图区人民法院作出(2021)黑0602刑初348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王冲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 000元，责令退赔人民币1 419 784.60元。刑期自2021年4月3日起至2034年4月2日止。2022年12月13日黑龙江省大庆市红岗区人民法院作出(2022)黑0605刑初75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王冲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 000元，与前判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20 000元，责令退赔人民币125 200元。刑期自2021年4月3日起至2035年10月2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上述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交付执行。2023年9月18日，罪犯王冲因漏罪被解回，2024年1月8日黑龙江省青冈县人民法院作出（2024）黑1223刑初3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王冲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 000元；与前罪判处的有期徒刑十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220 000元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40 000元，责令退赔人民币130 000元。刑期自2021年4月3日起至2036年10月2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3年1月17日入黑龙江省呼兰监狱入监集训监区，2023年3月31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担任专职监督哨岗位，能够完成民警布置的改造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3年4月至2026年2月获得考核积分2604.8分，给予4次表扬,剩余积分204.8分，其中年考核分1239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王冲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附：罪犯王冲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108号
罪犯王平，男，1972年3月8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
2025年2月13日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人民法院作出（2025）黑1102刑初17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王平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五个月，并处罚金二万元。刑期自2025年2月8日起至2026年7月7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5年5月30日入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5年6月20日入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劳役，能够努力完成改造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5年7月至2026年2月获得考核积分718.4分，给予1次表扬，剩余积分118.4分，其中年考核分718.4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王平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一个月十五天。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附：罪犯王平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109号
罪犯武怀春，男，1963年8月11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克东县。
2024年11月4日黑龙江省克东县人民法院作出（2024）黑0230刑初85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武怀春犯强制猥亵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一个月。刑期自2024年6月21日起至2027年7月20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4年12月24日入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5年1月16日入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劳役，能够努力完成改造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5年2月至2026年2月获得考核积分1230分，给予2次表扬，剩余积分30分，其中年考核分1214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武怀春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附：罪犯武怀春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110号
罪犯张文双，男，1987年09月17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五常市。
2023年11月10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作出（2023）京0105刑初2222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张文双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责令退赔被害人经济损失25000元。刑期自2023年7月4日起至2027年3月3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3年12月28日入北京市外地罪犯遣送处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4年4月17日入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劳役，能够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4年3月至2026年2月获得考核积分2323.51分，给予2次表扬，物质奖励1次，剩余积分523.51分，其中年考核分1216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张文双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附：罪犯张文双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111号
罪犯周士忠，男，1979年10月7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肇源县。
2022年6月28日黑龙江省大庆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作出（2022）黑0691刑初97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周士忠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40,000元，责令退赔208,435.13元。刑期自2022年7月19日起至2027年1月18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3年6月8日入呼兰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4年10月24日入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劳役，能够努力完成改造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3年8月至2026年2月获得考核积分3107.6分，给予3次表扬，2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107.6分，其中年考核分1210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周士忠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十五天。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附：罪犯周士忠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112号
罪犯李岩岩，男，1988年8月25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嫩江市。
2023年6月8日嫩江市人民法院作出（2023）黑1183刑初26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李岩岩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罚金人民币20,000元，追缴违法所得15,200元，共同追缴违法所得6,000元。刑期自2022年11月5日起至2027年5月4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3年7月17日入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3年8月7日入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在生产劳动中担任送料员劳役，能够努力完成改造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3年10月至2026年2月获得考核积分2868分，给予3次表扬，1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468分，其中年考核分1224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李岩岩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附：罪犯李岩岩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113号
罪犯李朋友，男，1972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林甸县。
2023年1月16日黑龙江省大庆市龙凤区人民法院作出（2022）黑0603刑初169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李朋友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二个月。刑期自2022年7月9日起至2028年9月8日止。被告人李朋友不服，提出上诉。2023年3月27日黑龙江省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3）黑06刑终45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该犯于2023年5月16日入呼兰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4年10月24日入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在生产劳动中担任熨烫工劳役，能够努力完成改造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3年7月至2026年2月获得考核积分3183分，给予3次表扬，2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183分，其中年考核分1213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李朋友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附：罪犯李朋友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114号
罪犯米志国，男，1970年8月21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富裕县。
2021年12月29日黑龙江省大庆市红岗区人民法院作出（2021）黑0605刑初103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米志国犯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刑期自2021年1月4日起至2029年1月3日止。被告人米志国不服，提出上诉。2023年1月5日黑龙江省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2）黑06刑终32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该犯于2023年5月16日入呼兰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4年10月24日入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在生产劳动中担任卫生员劳役，能够努力完成改造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3年7月至2026年02月获得考核积分3193分，给予4次表扬，1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193分，其中年考核分1217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米志国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附：罪犯米志国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115号
罪犯董德强，男，1987年3月24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木兰县。
2023年2月17日大庆市萨尔图区人民法院作出（2021）黑0602刑初380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董德强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罚金100 000元，责令共同退赔1 760 399.24元。刑期自2021年7月13日起至2032年1月12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3年5月16日入呼兰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3年5月31日入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劳役，能够努力完成改造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3年7月至2026年2月获得考核积分3171.2分，给予4次表扬，1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171.2分，其中年考核分1222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董德强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附：罪犯董德强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116号
罪犯朱岩松，男，1975年7月24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北安市。
2020年10月14日黑龙江省绥北人民法院作出（2020）黑8111刑初71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朱岩松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六个月，并罚金八十万元，违法所得人民币4 215 978.4元。刑期自2020年5月21日起至2031年11月20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0年11月26日入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0年12月21日入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25日作出（2023）黑11刑更112号刑事裁定，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现刑期起止自2020年5月21日起至2031年4月20日止。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在生产劳动中担任画点工劳役，能够努力完成改造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3年3月至2026年2月获得考核积分3630分，给予3次表扬，物质奖励3次，剩余积分30分，其中年考核分1220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朱岩松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附：罪犯朱岩松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117号
罪犯李东海，男，1989年1月10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涞源县。
2020年9月1日依安县人民法院作出（2020）黑0223刑初26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李东海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年，附带民事赔偿16 001.7元。刑期自2019年11月3日起至2029年11月2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0年10月14日入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0年11月16日入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4月26日作出（2024）黑11刑更323号刑事裁定，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现刑期自2019年11月3日起至2029年3月2日止。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劳役，能够努力完成改造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4年1月至2026年2月获得考核积分2582分，给予3次表扬，1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182分，其中年考核分1201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李东海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十五天。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附：罪犯李东海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118号
罪犯武志，男，1990年4月21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外区。
2016年7月28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黑0111刑初127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武志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刑期自2015年12月16日起至2027年12月15日。被告人武志不服，提出上诉。2016年9月26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黑01刑终532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该犯于2016年10月26日入呼兰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4年10月24日入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8月23日作出（2024）黑01刑更1758号刑事裁定，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二年不变。现刑期自2015年12月16日起至2027年5月15日止。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劳役，能够努力完成改造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4年1月至2026年2月获得考核积分2627分，给予3次表
扬，1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227分，其中年考核分1215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武志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附：罪犯武志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119号
罪犯吕强，男，1981年8月18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明水县。
2020年8月24日黑龙江省明水县人民法院作出（2020）黑1225刑初58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吕强犯寻衅滋事罪、强迫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五个月，并罚金90000元，追缴违法所得80842元，责令退赔被害人3728元。刑期自2020年5月21日起至2026年10月20日止。被告人吕强不服，提出上诉。2020年10月19日黑龙江省绥化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黑12刑终221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该犯于2020年11月27日入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0年12月21日入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劳役，能够努力完成改造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1年1月至2026年2月获得考核积分6108.4分，给予7次表扬，3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108.4分，其中年考核分1200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吕强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十五天。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附：罪犯吕强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120号
罪犯曲磊，男，1986年7月13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龙沙区。
2020年7月17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铁锋区人民法院作出（2020）黑0204刑初76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曲磊犯敲诈勒索罪、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万元，追缴违法所得311,600元。刑期自2019年8月17日起至2031年2月16日止。被告人曲磊不服，提出上诉。2020年9月21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黑02刑终185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该犯于2020年10月22日入齐齐哈尔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0年11月16日入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4月26日作出（2024）黑11刑更324号刑事裁定，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现刑期起止自2019年8月17日起至2031年2月16日止。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劳役，能够努力完成改造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4年1月至2026年02月获得考核积分2622分，给予3次表扬，1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222分，其中年考核分1220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曲磊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附：罪犯曲磊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166号
罪犯林家群，男，1994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无固定住所。
2024年8月22日黑龙江省依安县人民法院作出（2024）黑0223刑初62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林家群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40 000元，退缴违法所得28 200元。刑期自2024年4月10日起至2027年1月9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4年9月24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于2024年12月17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能够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在生产劳动中担任物流装卸劳役，能够认真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4年12月至2026年2月获得考核积分1410分,给予2次表扬,剩余积分210分，其中年考核分1161.2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林家群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附：罪犯林家群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167号
罪犯殷硕，男，2000年3月29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微山县。
2024年8月22日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人民法院作出（2024）黑1102刑初76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殷硕，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 00元。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7 000元。刑期自：2024年4月17日起至2027年4月16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4年9月24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于2024年12月17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能够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在生产劳动中担任卫生员劳役，能够认真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4年12月至2026年2月获得考核积分1470.8分,给予2次表扬,剩余积分270.8分，其中年考核分1222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殷硕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附：罪犯殷硕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168号
罪犯李常新，男，1976年5月27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大庆市。
2023年11月22日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人民法院作出（2023）黑0604刑初173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李常新，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 00元。刑期自：2023年10月11日起至2027年6月10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4年7月2日入黑龙江省呼兰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于2024年7月29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能够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担任专职监督哨，能够认真完成民警布置的改造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4年9月至2026年2月获得考核积分1818.8分,给予3次表扬,剩余积分18.8分，其中年考核分1222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李常新予以减刑八个月十五天。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附：罪犯李常新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175号
罪犯闫兴，男，1971年2月22日出生，汉族，住绥化市北林区。
2023年8月8日黑龙江省明水县人民法院作出（2022）黑1225刑初61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闫兴，犯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四个月，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九个月，并处罚金200 000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200 000元，追缴挪用公款250 000元，追缴贪污违法所得209.93万元。被告人闫兴不服，提出上诉。黑龙江省绥化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0月18日作出（2023）黑12刑终151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1年10月20日起至2026年10月19日止。
该犯于2023年11月16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于2023年12月14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能够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担任值星员，能够认真完成民警布置的改造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4年1月至2026年2月获得考核积分2607.2分,给予4次表扬,剩余积分207.2分，其中年考核分1236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闫兴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附：罪犯闫兴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172号
罪犯郑德贵，男，1970年5月27日出生，汉族，住大庆市萨尔图区。
2022年12月28日黑龙江省安达市人民法院作出（2022）黑1281刑初108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郑德贵，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95 688.24元；642 905元。被告人郑德贵不服，提出上诉。黑龙江省绥化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2月28日作出（2023）黑12刑终30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2年2月23日起至2027年2月22日止。
该犯于2023年6月8日入黑龙江省呼兰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于2023年7月13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能够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在生产劳动中担任面班劳役，能够认真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3年8月至2026年2月获得考核积分3123.8分,给予5次表扬,剩余积分123.8分，其中年考核分1222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郑德贵予以减刑七个月十五天。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附：罪犯郑德贵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169号
罪犯盖世宇，男，1988年10月3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青冈县。
2020年1月17日黑龙江省海伦市人民法院作出（2019）黑1283刑初177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盖世宇，犯生产、销售假药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50 0000元，被告人盖世宇不服，提出上诉。黑龙江省海伦市人民法院于2020年5月6日作出（2020）黑12刑终131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8年10月23日起至2029年10月22日止。
刑期变动情况：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8月13日作出（2024）黑11刑更836号刑事裁定，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十五天。现刑期自2018年10月23日起至2029年3月7日止。
该犯于2020年6月19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于2020年7月22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能够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在生产劳动中担任菜班劳役，能够认真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4年5月至2026年2月获得考核积分2257分,给予3次表扬,剩余积分457分，其中年考核分1233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盖世宇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附：罪犯盖世宇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176号
罪犯周旭，男，1967年12月6日出生，汉族，住松岭区小杨气镇。
2017年12月28日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新林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黑2703刑初22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周旭，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 000元，扣押在案的赃款共计人民币109.42万元,依法没收,上缴国库,继续追缴赃款人民币362.23万元，依法没收，上缴国库。被告人周旭不服，提出上诉。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4月26日作出（2018）黑27刑终9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6年4月27日起至2027年4月26日止。
该犯于2018年5月16日入黑龙江省泰来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于2019年9月18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17日作出（2023）黑11刑更929号刑事裁定，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三个月。现刑期自2016年4月27日起至2027年1月26日止。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能够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担任值星员，能够认真完成民警布置的改造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3年7月至2026年2月获得考核积分3258分,给予5次表扬,剩余积分258分，其中年考核分1222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周旭予以减刑五个月十五天。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附：罪犯周旭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173号
罪犯管公欢（别名管小雷），男，1985年1月6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甘南县。
2016年12月27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农垦法院作出（2016）黑8107刑初49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管公欢，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医疗费人民币10 000元，（已给付）。被告人管公欢不服，提出上诉。黑龙江省农垦中级法院于2017年6月3日作出（2017）黑81刑终25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6年7月14日起至2028年7月13日止。
该犯于2017年7月5日入黑龙江省泰来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于2017年9月28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9月8日作出（2020）黑11刑更905号刑事裁定，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15日作出（2023）黑11刑更204号刑事裁定，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现刑期自2016年7月14日起至2027年4月13日止。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能够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在生产劳动中担任菜班劳役，能够认真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3年3月至2026年2月获得考核积分3667分,给予6次表扬,剩余积分67分，其中年考核分1223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管公欢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附：罪犯管公欢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174号
罪犯李光，男，1978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大庆市。
2022年9月23日黑龙江省大庆市红岗区人民法院作出（2022）黑0605刑初18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李光，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 000元；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50 000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50 000元，责令被告人李光、郭顺利、陈冲萍与被告人赵明明、张伟国、董明、李长龙共同退赔给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第七采油厂人民币202765.99元。被告人李光不服，提出上诉。黑龙江省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4月11日作出（2023）黑06刑终2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1年9月1日起至2034年8月31日止。
该犯于2023年5月16日入黑龙江省呼兰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于2023年5月31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能够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在生产劳动中担任面班劳役，能够认真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3年7月至2026年2月获得考核积分3175.2分,给予4次表扬,物质奖励1次，剩余积分175.2分，其中年考核分1218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李光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附：罪犯李光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171号
罪犯齐树亭，男，1971年7月20日出生，汉族，住齐齐哈尔市。
2014年12月11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齐刑一初字第44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齐树亭，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齐树亭不服，提出上诉。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3月25日作出（2015）黑刑三终字第59号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3年8月27日起至2028年8月26日止。
该犯于2016年11月3日入黑龙江省泰来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于2017年1月19日入黑龙江省讷河监狱服刑改造，于2019年9月18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12日作出（2019）黑11刑更1508号刑事裁定，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变。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12月24日作出（2022）黑11刑更714号刑事裁定，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变。现刑期自2013年8月27日起至2027年5月26日止。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能够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在生产劳动中担任菜班劳役，能够认真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2年8月至2026年2月获得考核积分4369分,给予7次表扬,剩余积分169分，其中年考核分1202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齐树亭予以减刑九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附：罪犯齐树亭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170号
罪犯佘晓成，男，1975年9月12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静安区。
2022年9月22日黑龙江省克东县人民法院作出（2021）黑0230刑初53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佘晓成，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六个月，并处没收财产500 000元,责令退赔41 764 499.83元。被告人佘晓成不服，提出上诉。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3月13日作出（2022）黑02刑终275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9年2月18日起至2033年8月17日止。
该犯于2023年5月11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于2023年5月29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能够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担任值星员，能够认真完成民警布置的改造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3年7月至2026年2月获得考核积分3211.2分,给予4次表扬,物质奖励1次,剩余积分211.2分，其中年考核分1222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佘晓成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附：罪犯佘晓成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161号
罪犯王海石，男，1987年12月5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
2023年4月25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人民法院作出（2022）黑0103刑初555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王海石犯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53 500元。刑期自2022年7月21日起至2027年7月20日止。被告人王海石不服，提出上诉。2023年8月3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3）黑01刑终402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该犯于2023年11月15日入黑龙江省新建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3年12月15日入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担任专职监督哨，能够完成民警布置的改造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4年1月至2026年2月获得考核积分2600.4分，给予3次表扬，物质奖励1次，剩余积分200.4分，其中年考核分1228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王海石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附：罪犯王海石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164号
罪犯徐鹏程，男，1975年3月3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
2019年8月2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黑0111刑初134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徐鹏程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刑期自2019年3月8日起至2034年3月7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19年8月27日入黑龙江省呼兰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19年10月21日入黑龙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4月26日作出（2024）黑11刑更320号刑事裁定，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十五天。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担任值星员，能够完成民警布置的改造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4年1月至2026年2月获得考核积分2607.2分，给予3次表扬，物质奖励1次，剩余积分207.2分，其中年考核分1225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徐鹏程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附：罪犯徐鹏程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160号
罪犯佟可鑫，男，1995年1月10日出生，汉族，黑龙江省大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2024年3月29日黑龙江省大庆市萨尔图区人民法院作出（2023）黑0602刑初192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佟可鑫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 000元，扣押三星牌手机一部、蓝色手机一部，由扣押机关依法处理，没收人民币140 000元。刑期自2022年7月15日起至2027年5月14日止。被告人佟可鑫同案不服，提出上诉。2024年6月13日黑龙江省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4）黑06刑终85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该犯于2024年8月13日入黑龙江省新建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4年9月5日入黑龙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担任专职监督哨，能够完成民警布置的改造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4年10月至2026年2月获得考核积分1684.8分，2次表扬，剩余积分484.8分，其中年考核分1220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佟可鑫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附：罪犯佟可鑫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163号
罪犯王光，男，1962年8月24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沾河林业局。
2019年10月30日黑龙江省诺敏河人民法院作出（2019）黑7530刑初8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王光犯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0 000元；犯盗伐林木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 000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00 000元；对被告人王光非法所得人民币300 000元予以追缴；将王光等人非法占用的林地2 381亩（非法占用的林地总面积3796亩，已还林1 415亩）及扣押的参桩304 040根，落叶松1.3米长原木201根返还沾河林业局；被告人王光等人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黑龙江省沾河林业局林木直接损失人民币485 648.54元，并互负连带赔偿责任。刑期自2018年8月22日起至2032年8月21日止。被告人王光等人及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均不服，提出上诉。黑龙江省林区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8月29日作出（2020）黑75刑终4号之二刑事附带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该犯于2020年9月14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0年10月11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8月13日作出（2024）黑11刑更792号刑事裁定，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担任值星员，能够完成民警布置的改造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4年4月至2026年2月获得考核积分2363分，给予3次表扬，剩余积分563分，其中年考核分1236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王光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附：罪犯王光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162号
罪犯夏士宽（绰号柱子），男，1979年8月20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大庆市龙凤区。
2020年6月22日黑龙江省大庆市龙凤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黑0603刑初267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夏士宽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 000元。经折抵后刑期自2019年9月25日起至2028年2月16日止。被告人夏士宽不服，提出上诉。2020年8月25日黑龙江省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黑06刑终167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该犯于2020年11月23日入呼兰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0年12月21日入黑龙江省松滨监狱服刑改造，2023年11月24日入黑龙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8月13日作出（2024）黑11刑更757号刑事裁定，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担任值星员，能够完成民警布置的改造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4年4月至2026年2月获得考核积分2288.4分，给予3次表扬，剩余积分488.4分，其中年考核分1219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夏士宽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附：罪犯夏士宽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130号
罪犯侯东荣，男，1970年9月5日出生，汉族，住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
2017年10月17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黑0206刑初124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侯东荣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八万元，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133166.67元。刑期自2017年4月8日起至2029年4月7日止。同案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25日作出（2017）黑02刑终317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侯东荣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八万元，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133166.67元。刑期自2017年4月8日起至2028年4月7日止。
该犯于2018年1月18日入黑龙江省泰来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18年4月2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bookmark: _GoBack]刑期变动情况：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14日作出（2020）黑11刑更1440号刑事裁定，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4月26日作出（2024）黑11刑更327号刑事裁定，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十五天。现刑期自2017年4月8日起至2027年1月23日止。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该犯担任机台工劳役，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4年1月至2026年2月获得考核积分2632分，给予3次表扬，1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232分，其中年考核分1227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侯东荣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特报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附：罪犯侯东荣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132号
罪犯田开江，男，1970年2月10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
2020年8月30日黑龙江省安达市人民法院作出（2020）黑1281刑初39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田开江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20000元；责令退赔人民币1115737.28元。刑期自2018年12月20日起至2031年6月19日止。被告人田开江等人不服，提出上诉。黑龙江省绥化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1月1日作出（2020）黑12刑终212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该犯于2020年11月24日入黑龙江省呼兰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0年12月17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4月26日作出（2024）黑11刑更329号刑事裁定，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十五天。现刑期自2018年12月20日起至2030年11月4日止。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该犯为机台工劳役，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4年1月至2026年2月获得考核积分2637分，给予3次表扬，1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237分，其中年考核分1222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田开江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特报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附：罪犯田开江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127号
罪犯马会，男，1985年10月26日出生，回族，住安徽省太和县。
2023年3月29日黑龙江省北安市人民法院作出（2022）黑1181刑初77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马会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00元,追缴违法所得50000元。刑期自2022年5月20日起至2032年5月19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3年6月5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3年7月12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该犯担任裁床工劳役，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3年8月至2026年2月获得考核积分3136.4分，给予5次表扬，剩余积分136.4分，其中年考核分1218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马会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特报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附：罪犯马会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131号
罪犯唐勇，男，1986年1月1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简阳市。
2022年1月30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龙沙区人民法院作出（2021）黑0202刑初39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唐勇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200000元，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20000元。刑期自2019年5月18日起至2034年5月17日止。被告人唐勇等人不服，提出上诉。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7月4日作出（2022）黑02刑终140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该犯于2022年7月21日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2年8月25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劳役，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2年9月至2026年2月获得考核积分4153分，给予4次表扬，2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553分，其中年考核分1221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唐勇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特报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附：罪犯唐勇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128号
罪犯周书江，男，1984年3月26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拜泉县。
2023年3月16日黑龙江省拜泉县人民法院作出（2023）黑0231刑初7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周书江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刑期自2022年8月1日起至2035年7月31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3年5月11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3年5月29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劳役，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3年7月至2026年2月获得考核积分3238.2分，给予4次表扬，2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238.2分，其中年考核分1236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周书江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报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附：罪犯周书江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126号
罪犯肖长君，男，1987年6月25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唐山市丰南区。
2020年9月30日黑龙江省巴彦县人民法院作出（2020）黑0126刑初75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肖长君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七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刑期自2019年12月3日起至2027年6月2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1年3月10日入黑龙江省呼兰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4年10月24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劳役，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1年5月至2026年2月获得考核积分5769.2分，给予5次表扬，4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369.2分，其中年考核分1231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肖长君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特报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附：罪犯肖长君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129号
罪犯李晓龙，男，1989年2月18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
2023年5月17日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人民法院作出（2023）黑0604刑初第62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李晓龙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一千元；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一千元，追缴违法所得3000元，追缴赃款五万三千元。刑期自2023年4月12日起至2027年4月11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3年7月20日入黑龙江省呼兰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4年10月24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劳役，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3年9月至2026年2月获得考核积分2991分，给予4次表扬，剩余积分591分，其中年考核分1227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李晓龙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特报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附：罪犯李晓龙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125号
罪犯丛猛，男，1978年4月16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绥化市绥棱县。
2024年5月22日黑龙江省绥棱县人民法院作出（2023）黑1226刑初75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丛猛犯非法采矿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300000元，追缴违法所得1480070.83元。刑期自2023年1月18日起至2027年7月17日止。被告人丛猛不服，提出上诉。黑龙江省绥化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8月9日作出（2024）黑12刑终84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该犯于2024年9月24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4年12月17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在生产劳动中担任裁床工劳役，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4年12月至2026年2月获得考核积分1471.8分，给予2次表扬，剩余积分271.8分，其中年考核分1222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丛猛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报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附：罪犯丛猛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123号
罪犯陈武忠，男，2003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陆川县。
2024年7月18日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人民法院作出（2024）黑1102刑初第61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陈武忠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0元，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4500元。刑期自2024年3月23日起至2027年4月22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4年9月24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4年12月17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劳役，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4年12月至2026年2月获得考核积分1465.8分，给予2次表扬，剩余积分265.8分，其中年考核分1218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陈武忠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报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附：罪犯陈武忠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122号
罪犯周峰凯，男，2004年2月29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郴州市。
2025年1月24日黑龙江省五大连池市人民法院作出（2025）黑1182刑初6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周峰凯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七个月，并处罚金10000元。刑期自2024年12月27日起至2026年7月24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5年4月15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入2025年5月16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劳役，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5年6月至2026年2月获得考核积分865.2分，给予1次表扬，剩余积分265.2分，其中年考核分865.2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周峰凯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二个月。特报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附：罪犯周峰凯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121号
罪犯潘伟兵，男，1992年3月19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建华区。
2025年3月19日黑龙江省嫩江市人民法院作出（2025）黑1183刑初23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潘伟兵犯介绍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五个月，并处罚金10000元，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2400元。刑期自2025年3月18日起至2026年8月17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5年5月30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5年6月20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劳役，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5年7月至2026年2月获得考核积分716.4分，给予1次表扬，剩余积分116.4分，其中年考核分716.4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潘伟兵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二个月十五天。特报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附：罪犯潘伟兵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124号
罪犯仲卫刚，男，1985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嫩江市。
2024年9月14日黑龙江省农垦中级法院作出（2024）黑81刑初2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仲卫刚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刑期自2023年7月29日起至2027年7月28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4年12月24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5年1月16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劳役，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5年2月至2026年2月获得考核积分1234分，给予2次表扬，剩余积分34分，其中年考核分1218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仲卫刚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报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附：罪犯仲卫刚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 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133号
罪犯马国玺，男，2005年1月22日出生，汉族，住甘肃省灵台县。
2024年12月26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平房区人民法院作出（2024）黑0108刑初224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马国玺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5 000元；责令共同退赔被害人共计人民币45 000元。刑期自2024年6月27日起至2026年9月26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5年5月27日入黑龙江省新建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5年6月19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劳役。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5年7月至2026年2月获得考核积分729分,给予1次表扬，剩余积分129分，其中年考核分729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马国玺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附：罪犯马国玺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 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134号
罪犯朱千红,男，1969年6月11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如皋市。
2024年8月26日黑龙江省北安市人民法院作出（2024）黑1181刑初65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朱千红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 000元；责令退赔被害人人民币200 000元。刑期自2024年3月29日起至2027年3月28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4年9月24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4年12月17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拍棉劳役。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4年12月至2026年2月获得考核积分1467.8分,给予2次表扬，剩余积分267.8分，其中年考核分1223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朱千红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附：罪犯朱千红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 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135号
罪犯张绍荣,男，1969年6月25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盘锦市大洼县。
 2023年11月27日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人民法院作出（2023）黑0604刑初284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张绍荣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41 000元。刑期自2023年7月22日起至2026年12月21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4年7月2日入黑龙江省呼兰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4年7月29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在生产劳动中担任值星员劳役。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4年9月至2026年2月获得考核积分1801.8分,给予2次表扬，1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1.8分，其中年考核分1203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张绍荣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十五天。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附：罪犯张绍荣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 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136号
罪犯邵喜付,男，1974年11月1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肇州县。
2023年12月27日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人民法院作出（2023）黑0604刑初203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邵喜付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8 000元。责令退赔被害单位（大庆市油田有限责任公司）损失，其中邵喜付对其中人民币908 151.37元承担连带退赔责任。刑期自2023年3月30日起至2027年3月29日止。同案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2024年4月23日黑龙江省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4）黑06刑终34号刑事判决书，维持大庆市让胡路区人民法院（2023）黑0604刑初203号刑事判决中关于邵喜付的定罪量刑，以及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
该犯于2024年7月2日入黑龙江省呼兰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4年7月29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在生产劳动中担任值星员劳役。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4年9月至2026年2月获得考核积分1814.8分,给予3次表扬，剩余积分14.8分，其中年考核分1220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邵喜付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附：罪犯邵喜付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 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137号
罪犯胡祥富,男，1973年6月27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富锦市。
2021年2月8日黑龙江省富锦市人民法院作出(2020)黑0882刑初199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胡祥富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 000 000元。2021年9月13日黑龙江省巴彦县人民法院作出(2021)黑0126刑初183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胡祥富犯虚开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30 000元。2023年3月29日黑龙江省巴彦县人民法院作出(2023)黑0126刑再1号刑事判决。二、撤销本院（2021）黑0126刑初183号判决书的第一项中对被告人胡祥富犯虚开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30 000元；三、撤销富锦市人民法院2021年2月8日（2020）黑0882刑初199号刑事判决书对被告人胡祥富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的缓刑部分；四、原审被告人胡祥富犯虚开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30 000元（已缴纳）。与前罪犯行贿罪所判处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 000 000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 130 000元。2023年4月4日黑龙江省巴彦县人民法院作出(2023)黑0126刑再1号刑事裁定书。现发现其中有遗漏字句，特此补充裁定如下：现更正为四、原审被告人胡祥富犯虚开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30 000元（已缴纳）。与前罪犯行贿罪所判处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 000 000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 130 000元。刑期自2023年2月17日起至2027年2月16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3年5月15日入黑龙江省呼兰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3年5月31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生产劳动中担任打毛劳役。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3年7月至2026年2月获得考核积分3159.4分,给予2次表扬，3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159.4分，其中年考核分1226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胡祥富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附：罪犯胡祥富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 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138号
罪犯郭鹏（曾用名郭少华）男，1986年2月6日出生，达斡尔族，住黑龙江省孙吴县。
2024年7月31日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人民法院作出（2024）黑1102刑初60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郭鹏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刑期自2024年3月7日起至2028年9月6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4年9月24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4年12月17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劳役。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4年12月至2026年2月获得考核积分1461.8分,给予2次表扬，剩余积分261.8分，其中年考核分1217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郭鹏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附：罪犯郭鹏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 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139号
罪犯杨澍,男，1990年8月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南充市。
2023年3月8日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人民法院作出（2022）黑1102刑初100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杨澍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 000元；在案扣押杨澍违法所得人民币99 931.33元，由扣押机关黑河市公安局爱辉分局予以没收，上缴国库；继续追缴杨澍违法所得人民币119 277.51元。刑期自2022年6月1日起至2027年5月31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3年5月12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3年5月29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劳役。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3年7月至2026年2月获得考核积分3210分,给予5次表扬，剩余积分210分，其中年考核分1218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杨澍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九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附：罪犯杨澍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 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140号
罪犯李洪军,男，1979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
2023年1月13日，黑龙江省克山县人民法院作出(2022)黑0229刑初94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李洪军犯贩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刑期经折抵后自2022年8月15日起至2029年8月3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3年3月30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3年5月9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能够认罪悔罪，2024年2月21日该犯因违反规定持有、使用火种，给予该犯警告处罚。考核期内其他时间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劳役。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3年5月至2026年2月获得考核积分3231.4分,给予3次表扬，物质奖励3次，剩余积分231.4分，其中年考核分1214分。2024年2月21日该犯因违反规定持有、使用火种，给予该犯扣考核分100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李洪军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附：罪犯李洪军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 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141号
罪犯鹿庆军,男，1985年9月9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泰来县。
2021年12月13日黑龙江省泰来县人民法院作出（2021）黑0224刑初158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鹿庆军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 000元；继续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623 900元退赔被害人。刑期自2021年8月11日起至2032年2月10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2年2月17日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2年5月13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劳役。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2年5月至2026年2月获得考核积分4599.6分,给予4次表扬，3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399.6分，其中年考核分1217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   鹿庆军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附：罪犯鹿庆军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 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142号
罪犯李建国,男，1987年7月17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2016年8月8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哈刑二初字第88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李建国犯贩卖、运输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30 000元。刑期自2012年7月1日起至2027年6月30日止。被告人李建国等人不服，提出上诉。2016年12月28日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黑刑终302号刑事判决，驳回关于李建国上诉，维持原判。
该犯于2017年5月24日入黑龙江省哈尔滨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17年8月14日入黑龙江省松滨监狱服刑改造。2023年11月24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0月30日作出（2020）黑01刑更1565号刑事决定，准许执行机关黑龙江省松滨监狱撤回（2020）黑松狱刑更第242号对罪犯李建国的减刑建议书。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4月26日作出（2024）黑11刑更290号刑事裁定书，对罪犯李建国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不变。现刑期自2012年7月1日起至2026年10月16日止。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在生产劳动中担任质检劳役。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4年1月至2026年2月获得考核积分2624分,给予3次表扬，2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224分，其中年考核分1218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李建国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十五天。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附：罪犯李建国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 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143号
罪犯史维东,男，1981年7月15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绥化市明水县。
2022年3月24日黑龙江省明水县人民法院作出（2022）黑1225刑初23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史维东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40 000元。刑期自2021年10月27日起至2027年4月26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2年5月23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2年7月14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打毛劳役。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5年7月11日因癫痫病外诊治疗，治疗后于2025年7月31日收回监内，2025年7月获得考核积分92.2分。2025年11月11日因生殖器感染外诊治疗，治疗后于2025年11月25日收回监内，2025年11月获得考核积分82分。该犯2022年7月至2026年2月获得考核积分4111.2分,给予5次表扬，1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511.2分，其中年考核分1192.2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史维东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十五天。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附：罪犯史维东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 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144号
罪犯赵晓龙,男，1993年7月9日出生，汉族，无固定住所。
2018年3月27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黑0102刑初80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赵晓龙犯绑架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 000元。刑期自2017年9月3日起至2027年9月2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18年5月2日入黑龙江省新建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18年7月27日入黑龙江省松滨监狱服刑改造。2023年11月24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1月30日作出（2021）黑01刑更1143号刑事裁定书，对罪犯赵晓龙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现刑期自2017年9月3日起至2027年5月2日止。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在生产劳动中担任辅助工（运料员）劳役。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1年2月至2026年2月获得考核积分6127分,给予9次表扬，2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127分，其中年考核分1214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赵晓龙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附：罪犯赵晓龙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 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145号
罪犯李富,男，1948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海伦市。
2025年3月24日黑龙江省海伦市人民法院作出（2025）黑1283刑初33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李富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刑期自2024年10月27日起至2026年7月26日止。在法定期限没有无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5年4月15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5年5月16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拍棉劳役。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5年12月15日因病外诊，经诊断患肺部感染、高血压1级、胸椎退行性病变、高胆红素血症、低钾血症、呼吸道感染、低蛋白血症，经治疗于2025年12月31日出院后收监。2025年12月获得考核积分83.2分。2025年6月至2026年2月获得考核积分843.4分,给予1次表扬，剩余积分243.4分，其中年考核分843.4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李富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二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附：罪犯李富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 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146号
罪犯鞠英贵,男，1955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拜泉县。
2024年9月5日黑龙江省拜泉县人民法院作出(2024)黑0231刑初101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鞠英贵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刑期自2024年6月9日起至2026年12月8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4年9月24日入黑龙江省新建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4年12月17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打毛工劳役。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4年12月至2026年2月获得考核积分1466.8分,给予2次表扬，剩余积分266.8分，其中年考核分1220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鞠英贵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十五天。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附：罪犯鞠英贵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147号
罪犯陈鹏，男，1983年5月26日出生，达斡尔族，住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
2025年4月23日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人民法院作出（2025）黑1102刑初18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陈鹏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刑期自2025年5月8日起至2026年7月7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5年5月30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于2025年6月20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劳役，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5年7月至2026年2月获得考核积分718.4分，给予1次表扬，剩余积分118.4分，其中年考核分718.4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陈鹏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一个月十五天。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附：罪犯陈鹏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148号
罪犯曾柏发，男，2003年6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陆川县。
2024年7月18日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人民法院作出（2024）黑1102刑初61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曾柏发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五千元，扣押被告人曾柏发违法所得人民币四千五百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4年3月23日起至2027年3月22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4年9月24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于2024年12月17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劳役，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4年12月至2026年2月获得考核积分1,466.8分，给予2次表扬，剩余积分266.8分，其中年考核分1,220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曾柏发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附：罪犯曾柏发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149号
罪犯邵兵，男，1990年2月5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铁力市。
2023年3月24日黑龙江省铁力市人民法院作出（2022）黑0781刑初101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邵兵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民事赔偿共计人民币1 074 810.50元。刑期经折抵后自2022年11月1日起至2026年10月22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3年5月15日入黑龙江省呼兰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于2023年5月31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劳役，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3年7月至2026年2月获得考核积分3,200.4分，给予3次表扬，物质奖励2次，剩余积分200.4分，其中年考核分1,235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邵兵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附：罪犯邵兵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150号
罪犯付宏伟，男，1991年4月5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肇东市。
2024年2月18日黑龙江省肇东市人民法院作出（2024）黑1282刑初18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付宏伟犯猥亵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刑期自2023年8月10日起至2028年8月9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4年7月3日入黑龙江省呼兰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于2024年7月29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劳役，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4年9月至2026年2月获得考核积分1,829.6分，给予3次表扬，剩余积分29.6分，其中年考核分1,231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付宏伟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附：罪犯付宏伟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151号
罪犯许亚峰，男，1977年12月2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绥化市。
2022年8月18日黑龙江省海伦市人民法院作出（2022）黑1283刑初111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许亚峰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并处罚金10 000元。刑期自2022年1月9日起至2025年3月18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上述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交付执行。2023年11月16日，罪犯许亚峰被绥化市海伦市公安局解回。黑龙江省海伦市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15日作出（2023）黑1283刑初171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许亚峰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二个月，并处罚金50 000元,与其之前犯贩卖毒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并处罚金10 000元合并执行，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八年六个月，并处罚金60 000元。刑期自2022年1月19日起至2030年7月18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3年1月18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于2023年3月30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劳役，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3年3月至2026年2月获得考核积分2,641.6分，给予4次表扬，剩余积分241.6分，其中年考核分1,229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许亚峰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附：罪犯许亚峰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152号
罪犯黄金殿，男，1975年8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太和镇。
2017年3月2日黑龙江省哈尔滨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黑01刑初141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黄金殿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罚金人民币50 000元。被告人黄金殿不服，提出上诉。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26日作出（2017）黑刑终160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5年11月11日起至2028年11月10日止。
该犯于2018年4月25日入黑龙江省新建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于2018年6月28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五监区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9月22日作出（2021）黑11刑更360号刑事裁定，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变；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17日作出（2023）黑11刑更891号刑事裁定，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变。刑期自2015年11月11日起至2027年6月10日止。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劳役，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3年7月至2026年2月获得考核积分3,250.6分，给予5次表扬，剩余积分250.6分，其中年考核分1,233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黄金殿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九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附：罪犯黄金殿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153号
罪犯李旭东，男，1987年3月2日出生，汉族，住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西吉县。
2020年12月25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平房区人民法院作出（2020）黑0108刑初133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李旭东犯走私、贩卖、运输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100 000元，刑期自2020年8月20日起至2035年8月19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1年3月5日入黑龙江省哈尔滨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于2021年3月30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4月26日作出（2024）黑11刑更301号刑事裁定，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现刑期自2020年8月20日起至2034年12月4日止。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劳役，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4年1月至2026年2月获得考核积分2,646分，给予3次表扬，物质奖励1次，剩余积分246分，其中年考核分1,233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李旭东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附：罪犯李旭东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154号
罪犯杨威，男，2001年12月31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五大连池市沾河林业局。
2022年4月20日黑龙江省诺敏河人民法院作出（2021）黑7530刑初93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杨威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七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共同退赔被害人1 601元。刑期自2021年10月20日起至2029年2月27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2年5月24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于2022年7月14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劳役，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2年7月至2026年2月获得考核积分4,233.6分，给予4次表扬，物质奖励3次，剩余积分33.6分，其中年考核分1,227分。2024年10月25日因破坏生产工具造成损失价值不足200元，给予记过处罚，并扣考核分200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杨威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附：罪犯杨威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155号
罪犯刘海滨，男，1982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克东县。
2020年9月18日黑龙江省克东县人民法院作出（2020）黑0230刑初52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刘海滨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 000元，返还被害人人民币4 200元。刑期自2020年3月18日起至2030年3月17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0年10月13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于2020年11月16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4月26日作出（2024）黑11刑更343号刑事裁定，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现刑期自2020年3月18日起至2029年7月17日止。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劳役，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4年1月至2026年2月获得考核积分2,652分,给予3次表扬,物质奖励1次，剩余积分252分，其中年考核分1,236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刘海滨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附：罪犯刘海滨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156号
罪犯吴海迪，男，1995年4月8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兰西县。
2017年4月11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黑0102刑初162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吴海迪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 000元；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1万元。刑期自2016年8月4日起至2027年2月3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17年5月10日入黑龙江省新建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于2017年8月14日入松滨监狱服刑改造，于2023年11月24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劳役，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17年8月至2026年2月获得考核积分10,016分，给予14次表扬，物质奖励2次，剩余积分416分，其中年考核分1,227分。2019年10月28日该犯因不服从管理，顶撞民警，给予记过处分1次，扣考核分600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吴海迪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附：罪犯吴海迪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157号
罪犯崔红岩，男，1989年2月1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拜泉县。
2023年3月16日黑龙江省拜泉县人民法院作出（2023）黑0231刑初7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崔红岩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刑期自2022年8月1日起至2036年7月31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3年5月11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于2023年5月29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在生产劳动中担任质检员劳役，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3年7月至2026年2月获得考核积分3,213.4分，给予4次表扬，物质奖励1次，剩余积分213.4分，其中年考核分1,247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崔红岩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附：罪犯崔红岩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158号
罪犯于洪楠，男，1988年5月10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依安县。
2021年6月11日黑龙江省依安县人民法院作出（2021）黑0223刑初28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于洪楠犯违法发放贷款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 000元，刑期自2021年6月11日起至2027年6月10日止。被告人于洪楠等人不服，提出上诉。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9月28日作出（2021）黑02刑终246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该犯于2022年1月7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于2022年1月28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8月13日作出（2024）黑11刑更817号刑事裁定，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十五天。现刑期自2021年6月11日起至2026年11月25日止。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在生产劳动中担任裁床工劳役，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4年4月至2026年2月获得考核积分2,329.2分，给予3次表扬，剩余积分529.2分，其中年考核分1,226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于洪楠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附：罪犯于洪楠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华狱减字第159号
罪犯于洪飞，男，1977年2月23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伊春市。
2016年6月2日黑龙江省伊春市伊春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黑0702刑初1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于洪飞犯集资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 000元，责令退赔人民币7 290 380元。刑期自2014年11月27日起至2027年11月26日止。被告人于洪飞等人不服，提出上诉。黑龙江省伊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7月18日作出（2016）黑07刑终35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该犯于2016年8月3日入黑龙江省呼兰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于2016年11月3日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12日作出（2019）黑11刑更1478号刑事裁定，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8月13日作出（2024）黑11刑更818号刑事裁定，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刑期自2014年11月27日起至2027年1月26日止。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劳役，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4年4月至2026年2月获得考核积分2,336分，给予3次表扬，剩余积分536分，其中年考核分1,220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于洪飞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华山监狱 
二○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附：罪犯于洪飞卷宗材料共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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